
E35 學分學程設置作業 

1.流程圖 

責任者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及申請時程 

 
校學分學

程中心 
 
 
 
 
 
各系所， 
各學院 

 
 
 
 
 
 
 
學分學程 
發展小組 

 
 
 
 
 
 
 
 
 
 

1.學分學程設置作業

2.各系所，各學院提出申請

3.審查

通過

4.作業結束

修改後通過 修改後再審查

未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校長核定

教務會議核備

 

1.公告每年 3 月

及 10 月開放申

請 。 
 

2.請各系所，各

學院在時間內

提 出 申 請 。 
 

3.學分學程增設

送學分學程發

展小組審議前

應經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之規

定。 
 

4.彙整相關表件

及通知未繳交。 
 

5 . 召開審查會

議 。 
 
 

法令依據 致理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2.作業程序、控制重點及相關表單 
作業程序 控制重點 相關表單 

1.學分學程中心於每學期開學

前公告學分學程課程之申請 
學分學程中心公告學分

學程課程之申請作業。 
E-53：學分學程提案說

明書 
E-54：學分學程開設申

請書 
2. 
各系所，各學院於每年3月

及10月提出申請，由學分學程

中心彙整相關表件並通知未

繳交之系所/學院 
學分學程增設送學分學程

發展小組審議前應經院課程

委員會通過之規定 

1.各系所/各學院於期限

內提出申請。 
2.學分學程中心審查各

系所/各學院已上傳申請

相關文件。 

3.學分學程中心將彙整之申請

資料送學分學程發展小組，

依照學分學程開設標準進行

審查。 

(1)學程性質：設定之教學與

目標產業(領域)之關係及規劃

合宜性 
(2)學程課程規劃 
(3)業界參與程度 
(4)學程師資 
(5)學程宣傳 
(6)學程自我評量機制說明 

1.學分學程課程申請經

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審

查。 

2.學分學程中心依據小

組審查結果追蹤後續執

行作業。 

 

4.學分學程增設經學分學程發

展小組審議後之作業流程 
1.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2.教務會議核備 
3.校長核定 

5.學分學程修訂及廢止之作業

流程規定 
1.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2.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3.發展小組會議審議 
4.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5.教務會議核備 
6.校長核定 

 
  



E36 學分學程作業系統 
1.流程圖 

責任者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及申請時程 

 
 
 
 
校學分學

程中心 
 
 
學生 
 
 
 
管理資訊

組 
 
系秘書審

核 
 
 
 
 
 
申請學程

的學生 
 
 
 

1.學分學程作業
系統

2.學生資訊系統

12.結束作業

6.學生選課

3.學生線上填寫
「修讀申請書」

4.完整性檢查

通
過

未通過

8.系秘書審核

通
過

5.系秘書審核
未通過

7.學生線上填寫修讀完
畢審查申請表

9.註冊組製作證書

10.學生線上填寫放
棄修讀申請表

11.完整性檢查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
過

 

 

 
1.公告修讀學分學程申請時

間。 

 
2-3.學生登入學生資訊系統，

線上填寫學分學程修讀申請

書。 
 
4.確認是否填寫基本資料，申

請理由 
 
5.系秘書審核通過後，學生開

始選課。 
 
6-7.學生登入學生選課系統，

修讀完畢向學分學程設置單

位提出修習完畢申請。 
 
8-9.經學程開設單位審核無

誤，由教務處註冊組核發學

分學程證書 
 
10.學生登入學生選課系統，

填寫放棄修習學分學程申請

書。 
 

11. 確認是否填寫基本資

料，棄修理由 

法令依

據 

致理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2.作業程序、控制重點及相關表單 
作業程序 控制重點 相關表單 

1.公告修讀學分學程申請時

間。 
已在學分學程網站上公告

申請時間。 
E-55：學分學程修讀申

請書 
E-56：學分學程加選課

程申請書 
E-57：學分學程退選課程

申請書 
 

2.學生登入學生資訊系統，

填寫學分學程修讀申請

書，經由系統確認資料填

寫完整後送出申請。 

 

3.由系秘書審核學生學分學

程修讀申請是否符合規

定，通過後學生可依據公

告學程之選課方法，於選

課期間進行選課。 

系秘書審核學分學程修讀

申請 

4.學生進行學程修習完畢審

查申請，並經系秘書審核通

過後由教務處註冊組製作學

分學程證書。 

系秘書審核學分學程修習

完畢之申請 
E-58：學程修習完畢審

查申請書 
 

5.學生登入學分學程選課系

統-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

能，填寫放棄修讀申請書。 

確認是否填寫基本資料，棄

修理由。 
E-59：學程放棄修習申

請書 
 

 
  



E37 學分學程評鑑作業 
1.流程圖 

責任者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及申請時程 

 
校學分學

程中心 
 
 
 
學程主辦

單位 
 
 
 
 
系主任，

學程召集

人 
 
 
 

 
 
評鑑委員 

 
 

 
 
 
 
 
 
 
 
 
 
 
 
 
 

1.學分學程評鑑作業

3.由系主任，學程召集人推薦專家

4.評鑑

退場

6.不通過通過

5.待觀察

次年度再評鑑
通過 未通過

2.填寫「自評表」「學分學程評鑑報告書」  

7.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審
議

教務會議審議

校長核定

追蹤管考

作業結束

 

1-2.學分學程每三年

評鑑一次，請各學程

主辦單位填寫「自評

表」及「學分學程評

鑑報告書」。 
 
3.由各學院召集人針

對所有學程，推薦校

外專家學者或產學

代表共 5 至 7 名，再

由校長圈選 3人聘任

為評鑑委員。 

 
4.召開正式評鑑會。 
 
5. 評定「待觀察」之

學分學程，應於一年

內提出自我改善計

畫與執行結果，並 

於次年度再行評鑑

乙次，若無法通過，

應予以退場。 

 
6.評定「不通過」之學

分學程，應予以退

場。 

 

7.學分學程評鑑委

員評鑑結果後續之

作業流程(學分學程

發展小組會議/教務

會議審議 /校長核

定) 

 
 

法令依據 致理科技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 



2.作業程序、控制重點及相關表單 
作業程序 控制重點 相關表單 

1-2. 學分學程每三年評鑑

一次， 學分學程中心公

告評鑑議程時間後，各學

程主辦單位應填寫「自評

表」及「學分學程評鑑報

告書」。 

學分學程中心公告評鑑議程時

間。 
E-60：評鑑審查表 
 

3.由各學院召集人針對所

開設學程，推薦校外專家

學者或產學代表共5 至7
名，再由校長圈選 3 人聘

任為評鑑委員。 

校外專家學者或產學代表係合

法產生。 

4.由評鑑委員進行成效評

估後，除通過之學程

外，依以下進行後續追

蹤評鑑： 
(1) 評定「待觀察」之學

分學程，應於一年內提出

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結

果，並於次年度再行評鑑

乙次。 

(2)評定「不通過」之學分

學程，應予以退場。 

覆核成效考核指標 

並確認進退場機制是否健全 

5.學分學程評鑑委員評鑑

結果後續之作業流程規

定。 

1.學分學程發展小組審議 

2.教務會議審議 

3.校長核定 

 

 
  
 


